1、 職業災害勞工子女（須檢付勞保局職災傷病、殘癈或死亡給付核定書或申請書）。

2、 失業勞工子女（須檢付失業認定證明文件）。

3、身心障礙勞工家庭子女（須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）。
4、單親勞工家庭子女（須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）。

5、原住民勞工家庭子女（須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）。

6、生活扶助或經濟困難勞工家庭（須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影本）。

7、犯罪被害人及其子女。（請於自傳內略述）

